剑阁县2025年7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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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345电话
	下寺镇
	水
	2025.7.2
	清江河内有较多的死鱼，导致环境污染严重。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清江河内有较多死鱼”河段为清江河下寺镇廊桥至拐枣电站河段（以下简称该河段），反映问题属实。经现场勘察，该河段右岸水面零星漂浮有少量死鱼（眼观单只死鱼均小于250克），河道水质眼观略呈黄色；经对清江河下寺镇河段自上而下的水碾碥电站、剑溪河第一人民医院桥边处（清江河支流河）、剑溪河汇入清江河交汇处、廊桥和拐枣电站5个点位水质分别采样监测，水碾碥电站、廊桥和拐枣电站3个点位水质监测结果均为Ⅱ类水质，剑溪河第一人民医院桥边处（清江河支流河）和剑溪河汇入清江河交汇处2个点位水质监测结果均为Ⅲ类水质。7月8日，执法人员对剑溪河（清江河支流）河道沿线排查发现，该河道因防汛需要进行了泄洪排水现存水量极小，部分水流平缓积水段零星漂浮有少量死鱼（与您所反映清江河段漂浮的死鱼为同一类鱼）。综上调查，初步分析群众所反映的清江河廊桥至拐枣水电站河段漂浮的死鱼系近段时间剑溪河水量小叠加高温缺氧导致小鱼死亡，死鱼随水流进入清江河后漂浮在临岸侧的水流平缓处。
针对群众所反映问题，剑阁生态环境局将持续关注清江河水质情况，并根据水质变化情况适时会同水利、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开展溯源调查。同时，进一步强化河道沿线涉水企业环境监管，确保清江河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2025年7月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已将上述回复内容告知于群众。

	2
	12345电话
	普安镇
	畜禽养殖
	2025.7.3
	反映响水村2组的梁上有一个养猪场（仅一个），排放的猪尿将本组村民山林中树木全部“烧死”。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办法要求普安镇进行了核实、处理，经普安镇社会治理办、环保办、畜牧售防站、巨星公司现场查看，响水村2组有3处山林有树木枯死情况，主要为柏树，大小共计约70株，林地上方为巨星养殖场处理后的粪污还田利用土地，2022年底巨星养殖场开始利用该土地进行粪污消纳，现场未发现有大量粪污堆积、横流等情况。现目前，不能确定树木死亡原因是由巨星养殖场造成。
7月15日，普安镇工作人员已将上述情况告知于群众。

	3
	12345电话
	下寺镇
	畜禽养殖
	2025.7.3
	水井巷65号住户在自家养猪，散发臭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诉求：禁止在自家养猪或更换养猪场地。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办法要求转下寺镇进行了核实、处理，针对群众电话举报反映的水井巷65号住户在自家养猪，散发臭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要求65号住户禁止在自家养猪或更换养猪场地的问题，下寺镇环保办、综合执法办、畜牧兽医站及沙溪社区常职干部现场核实，反映情况属实，但目前两只猪较小，65号住户承诺这两只猪养大后处理，并保证以后不在此处养猪。此外，下寺镇要求65号住户加强冲洗猪圈，保持周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7月4日11：00，镇环保办领导已电话联系信访群众，将核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告知。

	4
	[bookmark: _GoBack]12345电话                                                                                                                                                                                                                                                                                                         
	元山镇
	畜禽养殖
	2025.7.4
	本组巨星养猪场排污臭味很大，影响村民日常生活。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实为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普同村养殖场。该养殖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12000头，配套建设有粪污干湿分离设备、污水处理站（处理能力为120m3/d）和臭气处理设施等污染防治设施。 该养殖场位于群众家住宅北侧直线距离约400米的斜上方山顶处。现场调查时，一是该养殖场粪污处理和臭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粪污处理区存在一定养殖粪污臭气；二是该养殖场圈舍排风机为持续排风工作状态，存在有一定的养殖臭气，排风机外侧配套的臭气收集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经走访和询问调查，近期因高温天气温差变化导致空气环流叠加风向等原因，部分时段群众村组居民会明显感受到该养殖场产生的养殖臭气。综上，群众反映问题属实。该养殖场自行整改情况： 一是该养殖场于7月上旬对臭气处理装置破损管道进行了更换维护，同时将对养殖圈舍臭气收集处理效果进行自行评估，后期根据评估结果适时采取措施提高圈舍臭气收集处理率；二是该养殖场于2025年7月21日自主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三方检测公司对养殖臭气进行了采样检测，后期待检测结果出具后，将针对产生臭气主要因子在臭气处理设施中进行针对性加药处理。同时，剑阁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一是源头防治养殖臭气，适时养殖圈舍臭气收集处理设施进行巡检，保证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源头减少养殖臭气产生；二是强化粪污生化处理，严格落实粪污无害化处理要求，粪污经收集干湿分离后，干粪适时外运处置，废水再经生化处理后适时还田综合利用处置，避免粪污长时间大量暂存产生臭气；三是规范粪污消纳处理，评估现存栏养殖量和土地消纳能力是否相适，采取控制圈养密度或增加消纳土地面积措施，确保粪污及时得到消纳处理，同时还田处置作业时保证适量还田和及时对消纳土地进行翻耕作业，减少还田粪污恶臭外溢。
2025年7月24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已将上述调查处理情况告知于群众。

	5
	市局转办（网络）
	香沉镇
	畜禽养殖
	2025.7.4
	剑阁县香沉镇东沟村二组睿欣畜牧农场养殖场，排污需要改进，整得全村臭气熏天，影响村民正常生活，要求及时处理。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睿欣家庭农场”实为剑阁县香沉镇睿欣畜牧家庭（以下简称该养殖场），该养殖场位于剑阁县香沉镇东沟村四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510823MA67UND2XR，经营范围包含生猪养殖及销售，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2400头，现配套有干湿分离机、三级沉淀池、化粪池、暴晒池等粪污处理设施。2022年4月19日，该养殖场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备案号：202251082300000051）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92510823MA67UND2XR001W）。
2025年7月8日,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该养殖场上槽生猪于2025年5月出栏,现暂未填槽养殖，目前正对养殖圈舍进行消毒和清理作业。现场调查时，该养殖场干湿分离设备外侧存在少量干粪露天堆存，暴晒池内暂存的养殖废水无明显臭气。经询问调查，该养殖场粪污处理工艺：粪污—收集池—干湿分离—三级沉淀池—化粪池—暴晒池；配套粪污消纳土地约400亩。现场调查时，该养殖场前期进行粪污还田的大部分消纳土地已进行翻耕，现场未明显感受到还田粪污臭气和未发现过度还田现象。经走访养殖场周边群众，反映该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部分时段养殖臭气较大，对周边环境存在影响。综上调查，网民反映“剑阁县香沉镇东沟村二组睿欣家庭农场，排污需要改进，整得我们村臭气熏天，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问题，部分属实。一是督促养殖业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按照《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技术指南》要求，规范建设畜禽粪污治理设施，确保其正常使用。立即将露天堆存的干粪转运至棚内规范贮存，避免混合雨水溢流进入外环境。在养殖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粪污还田管理，严禁在单一地点长时间或集中超量进行粪污还田利用，并及时对还田后的消纳土地进行翻耕作业，抑制还田粪污臭气扩散影响周边环境。二是要求香沉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职责，加强对该养殖场的日常环境监管，对该养殖场现有的环境问题整改情况定期开展后督察。
因该件为网络渠道反映问题，无法进行回访。

	6
	市局转办（电话）
	龙源镇
	畜禽养殖
	2025.7.9
	龙源镇金山村三组的欢乐养殖场的养殖废水直接外排至外环境至河道(化粪池废水未及时处理外溢至外环境），严重污染外环境。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欢乐养殖场”实为剑阁县欢怡家庭农场（以下简称该养殖场）。该养殖场位于剑阁县龙源镇金山村三组，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现存栏生猪2400头。2020年5月22日，该养殖场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备案号：202051082300000294），该养殖场配套有干湿分离等粪污处理设施。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赴现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经核实，信访反映问题属实。经无人机航拍调查，该养殖场位于河道左侧正上方约200米处，养殖场临河侧建设有3口养殖废水收集池，收集池液位均处于上限位置，但未发现废水溢流外环境问题。经现场踏勘，群众所反映的河段水质眼观较差（略呈黑色），养殖场下方连接河道的自然沟渠无废水排放或溢流，但存在疑似养殖废水排放溢流痕迹。经走访和询问调查，2025年6月20日该养殖场因粪污收集渠堵塞，致使少量养殖废水经自然沟渠溢流进入河道。次日，该养殖场对溢流沟渠进行了清理，对河道采取了生石灰消毒处理。综上调查，2025年6月20日该养殖场养殖废水溢流进入河道问题属实，调查时该养殖场养殖废水直排外环境证据灭失不符合立案调查条件，因此暂未对该养殖场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会同龙源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后，要求该养殖场一是强化源头粪污收集处理管理，对粪污收集渠等设施进行清理维护，并及时对暂存养殖废水进行还田综合利用处置，消除养殖废水过量暂存溢流外环境风险隐患；二是规范粪污末端消纳处置，粪污还田利用时须保证与土地消纳能力相适应，避免还田粪污渗出泄漏造成环境污染。2025年7月18日，执法人员再次赴现场对该养殖场整改情况进行检查时，该养殖场已将部分暂存养殖废水进行还田利用，有效降低了废水暂存池液位；同时，对前期群众反映河段水质现状进行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该河段水质总磷为0.19mg/L(Ⅲ水质)，总氮为1.47mg/L（Ⅳ类水质），化学需氧量为20mg/L(Ⅲ水质)，氨氮1.12mg/L（Ⅳ类水质）。
2025年7月1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已将上述调查处理情况告知于群众。

	7
	国家环保平台（微信）
	下寺镇
	水
	2025.7.15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环山路，向河中排放污水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下寺剑门大厦有污水排入清江河道情况的属实，主要原因是剑门大厦周围河边污水管道破损，沙溪坝翠云大道部分商铺及居民小区存在雨污分流不彻底，将生活污水管道错误接入雨水管网，导致在降雨期间或者管网水位过高时，混有生活污水的雨水通过雨水排放口排入清江河。
关于群众反映的问题，县住建局前期已掌握，一直以来县住建局通过采取管网疏通、吸污的方式临时解决污水直排问题。现目前，住建局正在向上争取项目及资金支持，实施系统性的管网改造工程。同时，住建部门将加大该处的污水临时处置力度，尽可能的减少污水排量。
2025年7月1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将上述情况告知于群众。 

	8
	12345电话
	普安镇
	畜禽养殖
	2025.7.15
	民主社区养猪场将粪水直排入石洞沟河道，导致下游（汉阳镇七里村）河水污染，影响村民用水安全。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养猪场”实为四川鸿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城北生猪养殖场。该养殖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10000头，配套建设有粪污干湿分离设备、污水处理站等污染防治设施。2024年1月至今，该养殖场由四川剑门优珍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承租进行生猪养殖，目前存栏母猪400余头，存栏奶猪600余头。2025年7月17日，执法人员赴现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时，石洞沟汉源桥河段积水略呈棕色，经采样监测该河段水样化学需氧量、总磷、氨氮和总氮浓度明显高于上游河段水样浓度。经溯源排查，该河段西北侧直线距离约600米山顶处的鸿瑛养殖场暴晒池存在1处渗漏点，部分养殖废水随渗漏点进入自然沟渠后汇入石洞沟汉源桥约200米长河段积水。综上调查，反映问题属实。
2025年7月17日，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该养殖场立即对暴晒池渗漏点采取临时封堵措施切断污染源头，并立即采取抽空暴晒池暂存废水措施，进一步精准查找和修复渗漏点。2025年7月18日至19日，该养殖场对废水溢流途径自然沟渠和石洞沟汉源桥河段进行了清理和消杀处理。2025年7月1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对该养殖场负责人进行约谈教育，责令其加强粪污收集处理设施日常巡检维护，严禁再次发生废水渗漏类似情况。
2025年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上述调查处理情况告知于群众。

	9
	12345电话
	龙源镇
	畜禽养殖
	2025.7.16
	龙源镇场镇上的养猪场臭味太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核实，群众所反映的“龙源镇场镇上的养猪场”实为位于龙源镇九龙村六组的剑阁超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养殖场。该养殖场位于龙源场镇西南侧山腰处，距离场镇最近集中居民住宅区直线距离约200米，现存栏生猪约7000头。现场调查时，一是该养殖场粪污处理区干湿分离设施正常运行，粪污收集池和暴晒池均暂存有养殖粪污，粪污处理区存在一定养殖粪污臭气；二是该养殖场部分圈舍排风机安装在临场镇侧，排风机为持续排风工作状态。经走访和询问调查，近期因高温天气温差变化导致空气环流叠加风向等原因，部分时段场镇居民会明显感受到该养殖场产生的养殖臭气。综上，反映问题属实。
为切实减轻该养殖养殖臭气对场镇居民生活影响，剑阁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一是源头防治养殖臭气，适时对圈舍和粪污处理区进行消毒杀菌和喷洒除臭剂，源头减少养殖臭气产生；二是中段强化粪污处理，粪污经收集干湿分离后，干粪适时外运处置，废水再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适时还田综合利用处置，避免粪污长时间大量暂存产生臭气；三是末端规范消纳处理，评估现存栏养殖量和土地消纳能力是否相适，采取控制圈养密度或增加消纳土地面积措施，确保粪污及时得到消纳处理，同时还田处置作业时保证适量还田和及时对消纳土地进行翻耕作业，减少还田粪污恶臭外溢。同时，该养殖场负责人自行承诺，将严格落实养殖臭气防治措施，保证养殖圈舍水帘除臭设施正常运行，待该该槽生猪出栏（预计10月出栏）后，将在圈舍临场镇侧增加围墙进行物理阻隔，进一步减轻养殖臭气对场镇居民影响。
7月21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将上述回复内容告知于群众。

	10
	12345电话
	龙源镇
	畜禽养殖
	2025.7.22
	广元市剑阁县龙源镇文远村的猪厂的粪便排放到河里，导致污染居民用水，水还往水库里面排，还要开发土地专门排放猪的粪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管制。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猪场”实为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龙源种猪场，反映的“水库”实为位于养殖场东侧约600米下方的新民水库。经无人机航拍和现场踏勘调查，该养殖场与新民水库之间农用耕地内无畜禽粪污还田痕迹，且未发现畜禽粪污直排或溢流进入水库和河道痕迹；经对水库上方约200米处居民走访调查，群众反馈未发现该养殖场畜禽粪污直排水库问题，但部分下雨时段养殖场东北侧下方连通至水库的自然沟渠内存在呈黑色的疑似生活废水进入新民水库；经对群众反映的自然沟渠积水处（新民水库上游约200米处）和新民水库水质分别采样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自然沟渠处水质PH值为7.2、溶解氧为8.12mg/L、化学需氧量为226mg/L、氨氮为3.18mg/L、总磷为0.5mg/L、总氮为5.12mg/L，新民水库水质PH值为8.62、溶解氧为11.06mg/L、化学需氧量为42mg/L、氨氮为0.557mg/L、总磷为0.08mg/L、总氮为2.10mg/L，从监测结果来看，自然沟渠和新民水库水质均无畜禽粪污混入特征。综上调查，均未发现该养殖场畜禽粪污直排河道和水库问题。后期，剑阁生态环境局将会同龙源镇人民政府持续重点关注群众反映点位水质情况，若发现该养殖场畜禽粪污直排进入外环境等违法问题，将依法依规进行立案查处。
8月6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已将上述回复内容告知于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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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开封镇
	畜禽养殖
	2025.7.23
	开封镇高垭村村委会附近有一个生猪养殖厂臭味大（不知道原因），影响周边群众正常生活。诉求：要求整改。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群众反映的“生猪养猪场”实为剑阁县开封镇康慧家庭农场。该养殖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出栏生猪4800头，建有干湿分离机、沼气袋、暴晒池等污染防治设施。位于养殖场下方公路邻近暴晒池区域，存在明显异味，经执法人员使用无人机对该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进行巡查，发现其配套建设的沼气袋未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经现场询问业主确认，该沼气袋因使用年限较长且维护不及时，导致功能失效，无法正常运行。因沼气处理环节失效，粪水未经有效厌氧处理且温度较高，是产生明显臭气的主要原因。
针对现场检查情况，剑阁生态环境局一是要求该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障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限期对故障沼气袋进行维修或更换，确保厌氧处理效能符合规范要求，同时加强周围环境卫生管理，加大消杀频次；二是要求养殖场立即采取臭气控制措施，在粪污处理区及暴晒池投加生物除臭剂，利用生物分解作用抑制过量臭气产生。经处理后的粪水及时消纳还田，消纳过程中避免过度还田，实施还田后及时对土地翻耕；三是要求开封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督促养殖场完成相关整改工作，后期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环境监管，切实防范同类环境信访问题再次发生。
因该件为匿名件，无法回访。

	12
	市局转办（电话）
	下寺镇
	气
	2025.7.23
	本欣恒沥青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沥青味很臭，特别是晚上，严重影响附近工厂工人生活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核实，群众反映的本欣恒沥青工程有限公司位于剑阁县剑门工业园区内，主要从事商品沥青混凝土的生产和销售，其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沥青混凝土搅拌主楼、沥青加热系统、冷骨料斗及输送系统）、辅助工程（骨料堆场、储罐区）、环保工程（“三废”处理及处置工程）等。2017年9月，该公司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
2025年7月28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核实，剑阁县本欣恒沥青工程有限公司未进行生产，污染治理设施未运行，现场无负责人在场，经电话联系该公司负责人，负责人表示因市场萧条，目前为订单式生产，7月21日-23日在进行生产作业。经走访周边群众，反映该公司生产作业时，有沥青味臭气产生。综上调查，“本欣恒沥青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沥青味很臭，严重影响附件工厂工人生活”问题，基本属实。剑阁生态环境局一是要求该公司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规范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确保废气达标排放。二是待该公司复产时，执法人员将及时开展现场检查和执法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和监测报告依法依规处理。                                                        7月29日，执法人员将处理情况通过电话方式告知群众，群众对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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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开封镇
	畜禽养殖
	2025.7.29
	巨星农牧开封总督场排污管道不达标，严重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和生产。
	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经核实，群众反映的巨星农牧开封种猪场为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设计养殖规模为年存栏种猪5400头，年出栏商品猪苗8.42万头。该养殖场建有包含微生物异位发酵床、集污池、事故应急池、隔油池、污水处理站和生物滤塔等粪污处理设施。2019年5月22日取得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剑阁巨星开封高山村种猪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广环审〔2019〕17号），2022年8月通过环保验收。
关于群众反映“该养殖场排污不达标”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该养殖场现存栏种猪5400头，猪苗约20000头，其养殖废水处理工艺为“粪污-集污池沉淀（上层污水）-污水处理站-消纳还田”。经查阅该养殖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该养殖场按照要求配套有相应的粪污处理设施。经现场踏勘，该养殖场配套的消纳土地部分还田管道喷头存在破损，部分土地进行粪污还田作业后未及时翻耕和部分土地内存在粪污过度还田痕迹，但未发现粪污直排外环境问题。关于群众反映“该养殖场污染河道水质，导致您鱼塘内鱼苗死亡”问题。2024年7月30日和8月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先后两次赴现场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两次调查均未发现该养殖粪污进入紧邻鱼塘侧的河道，调查时该河道水质眼观清澈，未闻及异味。经对该河道水质采样监测，该河道水质氨氮为0.465mg/L，化学需氧量为76mg/L，无畜禽粪污污染特征。                                                       剑阁生态环境局一是要求养殖场严格落实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保证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对破碎喷头更换，定期对还田管道检查，避免出现跑冒滴漏，确保畜禽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规范还田利用处置，同时还田后及时进行翻耕，避免粪污渗漏溢流至外环境。二是要求开封镇人民政府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加强对该养殖场的环境监管，不定期实施对该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规范还田）行为巡查监察，切实有效防范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2025年8月15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将上述回复内容向群众进行了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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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5电话
	武连镇
	畜禽养殖
	2025.7.31
	武连镇某养猪厂将污水直排肖家河至新桥的河道内，污染水源。
	按网格化环境监管办法要求武连镇进行了核实、处理，2025年7月31日下午，由分管生态环保领导牵头，组织环保办、兽医站及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前往现场进行核查处理。经核查，一是兽医站确认肖家河至新桥段周边2公里范围内没有大型养殖场存在，不存在养猪场将污水直排河道的情况；二是调查组沿肖家河至新桥段两岸实地查看，未发现周边有污水直排河道现象。同时，环保办同兽医站沿上游支流，前往计划、四合查  看了上游水体状况及生猪养殖场粪污收集情况。经现场查看，所有支流水体均未发现异常；上游四合村、计划村生猪养殖场未发现粪污收集池偷排及渗漏现象。
2025 年7月31日，武连镇通过电话联系方式已将上述情况告知群众。



